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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 6740) 
 

 

總目： 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分目：  (000) 運作開支  

綱領：  (2)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 

管制人員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(劉利群 ) 

局長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就各持有牌照的殮葬商的運作狀況，政府當局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(a) 過去三年，持牌殮葬商的數目及各殮葬商所在的地區是甚麼；  
 
(b) 過去三年，食物環境衞生署有沒有針對各殮葬商進行巡查；若有，每

年巡查的次數、被發現違反牌照規定的殮葬商數目及違規個案的跟進

詳情是甚麼；若沒有，原因是甚麼；及  
 
(c) 於 2017-2018年度，署方會否撥出資源加強對各持牌殮葬商的巡查，避

免該等殮葬商過度及長期存放先人骨灰，變相成為骨灰安置所，導致

後人聚集拜祭；若會，有關的詳情是甚麼；若不會，原因是甚麼？  
 
提問人：陳淑莊議員  (議員問題編號： 240) 

答覆：  

(a) 在 2014年、 2015年和 2016年，持牌殮葬商的數目分別為 112個、 113個
和 121個。下表列出各區持牌殮葬商的數目：  

 

地區  持牌殮葬商數目  
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

香港  
中西區  5 5 6 
灣仔區  1 0 1 
東區  1 1 2 
南區  0 0 0 
小計  7 6 9 



九龍  
油尖區  6 7 7 
旺角區  10 11 15 
深水埗區  0 0 0 
九龍城區  59 58 58 
黃大仙區  4 4 4 
觀塘區  0 0 0 
小計  79 80 84 
新界  
葵青區  0 0 0 
荃灣區  0 0 0 
屯門區  5 6 6 
元朗區  12 12 13 
北區  2 2 2 
大埔區  1 1 1 
沙田區  1 1 1 
西貢區  2 2 2 
離島區  3 3 3 
小計  26 27 28 
總計  112 113 121 

 
(b) 食物環境衞生署 (本署 )定期巡查持牌殮葬商的處所，以確保其符合發牌

規定和條件，以及《殮葬商規例》(第 132CB章 )的規定。過去 3個曆年，

本署進行巡查的次數、發現違反持牌條件的個案性質，以及本署向持

牌殮葬商所採取的行動分列於下表：  
 

年份  巡查次數  
發現的違規情況  

跟進行動  備註  
數目  性質  

2014 340 62 發 現 持 牌 人 或 其 指

定 的 經 理 人 沒 有 親

身 在 持 牌 處 所 內 主

理業務。  

口頭警告  在 跟 進 巡 查

時 確 定 違 規

情 況 已 經 糾

正。  

25 發 現 持 牌 人 沒 有 更

新 死 者 資 料 登 記

冊，或不能交出登記

冊以供查閱。  

口頭警告  

6 不 能 交 出 牌 照 以 供

查閱。  
口頭勸諭  

4 不 能 交 出 視 察 記 錄

以供查閱。  
口頭勸諭  



2015 467 18 發 現 持 牌 人 或 其 指

定 的 經 理 人 沒 有 親

身 在 持 牌 處 所 內 主

理業務。  

口頭警告  在 跟 進 巡 查

時 確 定 違 規

情 況 已 經 糾

正。  

7 發 現 持 牌 人 沒 有 更

新 死 者 資 料 登 記

冊，或不能交出登記

冊以供查閱。  

口頭警告  

1 沒 有 在 處 所 內 張 貼

牌照。  
口頭警告   

17 不 能 交 出 視 察 記 錄

以供查閱。  
口頭警告  

2016 431 31 發 現 持 牌 人 或 其 指

定 的 經 理 人 沒 有 親

身 在 持 牌 處 所 內 主

理業務。  

口頭警告  在 跟 進 巡 查

時 確 定 違 規

情 況 已 經 糾

正。  

2 發 現 持 牌 人 沒 有 更

新 死 者 資 料 登 記

冊，或不能交出登記

冊以供查閱。  

口頭警告  

2 沒 有 在 處 所 內 張 貼

牌照。  
口頭警告   

4 不 能 交 出 視 察 記 錄

以供查閱。  
口頭警告  

 
(c) 在 2017-18年度，本署會繼續對持牌殮葬商進行巡查，以確保其符合發

牌條款和條件。如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獲得通過，本署會調

派 1隊執法人員，到涉嫌非法從事私營骨灰安置所活動的處所進行巡

查，並在有需要時採取執法行動。  

 

 
– 完  – 


